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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

文件 
 

 

 

 

浙教办发„2017‟44 号 
 

 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
关于开展“全国学生资助规范管理年” 

活动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各普通高校： 

根据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开展“全国学生资助规范管理年”

活动的通知》（教财函„2017‟27 号）要求，为开展好“全国学

生资助规范管理年”活动，进一步规范学生资助管理工作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

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以办好人

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，以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教育权为核

心，坚持从严治理政策、从严执行政策、从严规范管理，坚持问

题导向、责任导向、实效导向，全面推动学生资助工作科学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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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召开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 

通过开展规范管理年活动，推动各地各校从全面贯彻党的教

育方针高度认识学生资助工作重大意义及其深远影响，严格规范

学生资助管理制度与政策执行，清理解决政策缩水变形、执行走

样等问题，提高资助管理人员责任意识、规矩意识、服务意识与

业务能力,全面提升学生资助规范化管理水平。 

三、规范内容 

（一）规范管理制度 

加强对各地各校制定的国家学生资助政策实施细则（实施办

法）等制度的管理，纠正与国家资助政策规定不一致的管理制度，

重点清理附加额外受助条件、降低资助标准、改变资助用途、伤

害受助学生心理等缩水变形的制度规定；建立学生资助档案管理

制度，规范学生资助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保管、使用与销毁等工

作，探索学生资助档案管理电子化。 

（二）规范监管责任 

建立省、市、县三级管理责任体系。强化统筹管理，各级教

育、财政等部门对本级所辖学校的学籍和资助工作承担管理责

任，做到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，层层传导压力，夯实管理责任；

明确学校校长、分管领导、学校资助管理机构部门负责人的责任，

建立责任追究制度；建立由纪检、审计、媒体和社会共同参与的

监管机制，定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，对发现问题严肃查处、如实

通报、绝不姑息，切实解决监管无制度、无实效、无威慑“三无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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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。 

（三）规范资助程序 

加强资助政策和资助工作流程的宣传，确保符合条件学生申

请资助的权利；加强受助资格审查，坚决杜绝把明显不符合国家

奖助资格条件的学生纳入资助范围；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

工作，明确认定标准和资助档次，重点解决轮流坐庄、平均资助

等现象，确保资助对象、资助力度更加精准；合理确定公示方式

与内容，既要防止暗箱操作、人情资助等现象，又要保护受助学

生尊严；明确奖助学金发放时限、标准与方式，重点解决资助资

金晚发、扣发、不按照规定方式发放等问题。 

（四）规范资金管理 

完善与市县财政承受能力相匹配的相关资助资金分担机制，

重点解决市县分担经费不到位问题；建立明确的资金拨付机制，

明确各级各类资助资金拨付时间节点，重点解决资助资金拨付到

位不及时问题；按照有关规定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，建立有关

结转结余资金处理机制，重点解决结余资金长期趴账、结转冲抵

不及时等问题，提高资助资金使用效益。 

（五）规范信息管理 

明确学籍信息系统应用与管理责任，重点解决学籍注册、转

学、休学、毕业等信息维护不及时、不完整、不真实等问题；明

确资助信息系统应用与管理责任，重点解决各级各类资助信息填

报不及时、不完整、不真实以及审核不及时、把关不严等问题；

加强资助信息安全管理，坚决防止资助信息泄露现象发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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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规范机构队伍建设 

加强学生资助机构建设，市县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归口管理学

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高中阶段教育资助工作和生源地助学贷款等

工作，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统筹管理本校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

学生资助工作；加强资助队伍建设，各地各校要从加强党的领导、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高度，提高对

学生资助工作的政治站位，选优配强资助干部；加强学生资助管

理人员业务培训，重点解决一些地方、部门和学校责任意识、规

矩意识和服务意识不强、业务能力和工作质量不高等问题。 

四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自查自纠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和普通高校开展学生资助工作自查自纠，

做到全覆盖。自查自纠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3 项：是否按资

助政策文件要求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或管理办法、已制定的细则

或办法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、地方应承担资金是否足额安

排、拨付是否及时、结余资金处臵是否合规、受助资格和审批流

程是否规范、资金发放标准是否合规、资金发放是否及时、档案

留存是否完整、资助系统数据填报是否及时准确完整真实、资助

信息是否安全（资助系统安全、网站信息安全、资助信息安全）、

人员配备是否到位、监管制度是否建立并管用等。 

对自查发现的问题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和各普通高校要立

行立改，及时纠正，做到“三个一律”：凡是国家要求制定而未

制定的，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、国家奖助学金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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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，一律按要求增补制定。凡是已制定制度与国家政策规定相违

背的，如改变用途（奖学金当助学金、助学金当奖学金）、降低

发放标准、额外增加不当受助条件等，一律废除重新制定。凡是

政策执行走样的，如扣发错发漏发晚发、地方应承担资金未足额

落实、暗箱操作、骗取套取等，一律立即纠正，并追究违规违纪

行为责任。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财政局组织落实本辖区所属学

校的自查自纠工作。各设区市教育局、财政局组织对县（市、区）

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抽查，抽查面原则上不低于 20%。各设区市教

育局、财政局在自查、抽查基础上，于 6 月 18 日前将全市自查

自纠报告（含所属各县（市、区）自查自纠报告）以纸质版和电

子版报送至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联系人：孙卫芳，联系电话：

0571-88008631，电子邮箱：zjxszzzxx@163.com，邮寄地址：杭

州市学院路 35 号浙江教育综合大楼 815 室，邮编 310012。 

各普通高校组织开展学生资助工作自查自纠，于 6 月 18 日

前将自查自纠报告以纸质版和电子版报送至省学生资助管理中

心。联系人：孙立文，联系电话：0571-88008845，电子邮箱：

zjxszz@163.com，邮寄地址：杭州市学院路 35 号浙江教育综合

大楼 813 室，邮编 310012。 

（二）重点检查 

6 月 30 日前，根据各地各校自查情况，省教育厅、省财政

厅将组织对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和普通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情况进

行抽查，抽查面原则上不低于 20%。 

mailto:zjxszz@163.com
mailto:zjxszz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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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、财政部将委托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教育部经费

监管事务中心于 2017 年 7-11 月开展对各省的重点检查工作。 

（三）总结反馈 

12 月底前，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将对“全国学生资助规范

管理年”活动进行总结，并将有关情况反馈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和普通高校。 

（四）回头看 

2018 年，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将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，进一

步跟踪督查有关问题解决情况，狠抓整改落实。“全国学生资助

规范管理年”活动结束后，各地各校出现学生资助工作不规范行

为并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，将在全省或系统内进行通报追

责。 

 

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

  

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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